
厂—

湛江币生态坏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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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环罚字〔2020〕15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廉江市绿色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914408000599129360

法定代表人:聂钟凯

住所:廉江市横山镇七星岭（县道680北侧）

ˉ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2020年7月28日’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公司进行现场检查’

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:

（一）你公司新建了两个危险废物贮存仓库’其中仓库

一（飞灰固化养护问旁’大约贮存1259吨固化飞灰）于2019

年8月完成建设’ 2019年9月投入使用;仓库二（大约贮存

4929.6吨固化飞灰）于2020年3月完成建设’ 2020年4月

投入使用’两个仓库均未报批环评文件’配套的污染防治设

施也未建成°根据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0B18597ˉ2001）（2013年修订）第4.10 ‘‘危险废物贮存设

施在施工前应做环境影响评价”的规定’你公司危险废物贮

存仓库项目的建设且投入使用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五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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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 （2016年修正）第十四条的规定’依法
应当处以行政处罚°

（二）新建的两个危险废物贮存仓库未按照《危险废物
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0B18597ˉ2001）（2013年修订）第6.3.7
“应设计建造径流疏导系统’保证能防止25年一遇的暴雨不
会流到危险废物堆里· ’’ 、 6.3.8“危险废物堆内设计雨水收
集池’并能收集25年一遇的暴雨24小时降水量° ’’和7.5
“每个堆间应留有搬运通道· ’’的规定’设置径流疏导系统
及雨水收集池’飞灰堆间未留有搬运通道。你公司的行为违
反了《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第三十二条的规
定’依法应当处以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你公司未定期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产生的固废种类、
数量、流向｀贮存、处置情况’以及固废污染防治设施的建
设和运行情况等信息’该行为违反了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
境防治条例》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’依法应当处以行政处
罚·

我局于2020年9月30日向你公司送达了《行政处罚事
先告知书》（湛环罚告字〔2020〕32号）、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
书》（湛环罚听告字〔2020〕33号）’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、
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明确告知你公司有权进行
陈述申辩或者提出听证申请。你公司在2020年10月12日提
交《陈述申辩书》（廉江绿东字〔2020〕052号、 053号）’申
辩称: （一）你公司已于2020年7月13日在横山镇政府公告
栏做了信息公开公示’并于2020年10月13日在廉江市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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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网站进行了公示。 （二）你公司的飞灰贮存

仓库一和仓库二为全封闭建筑’地面已全面防渗处理、并设

置倒排沟｀内设置防渗漏收集池｀雨水收集池,两个储存仓

库的飞灰储存搬运机器为叉车与汽车吊’为确保人员安全’

储存期问均从内侧连续堆放至储存仓门口’转运期间均从门

口顺利延伸至储存仓内侧’门口预留叉车、汽车吊以及消防

车辆通道° （三）你公司于2020年1月委托广东宏蓝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进行飞灰储存间环评报告表编制工作’因受疫情

影响’于q月才开展现场评估工作’ 5月报送廉江分局审批’

因受飞灰填埋场环评报告书审批进度的影响’尚未取得生态

环境部门的批复。综上所述’你公司请求免予处罚。以上事

实’有我局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湛环罚告字〔2020〕32

号）、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湛环罚听告字〔2020〕33号）｀

送达回执及你公司《陈述申辩书》（廉江绿东字〔2020〕053

号）为证°经研究’你公司未完全按照要求落实整改’且不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

｜

的不予处罚的情形’我局不采纳你公司的申辩意见’依法对

你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处以行政处罚°

二｀行政处罚的依据和种类

（一）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三十一

条第一款“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

告表,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

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｀报告表’擅白开工建设的’由县级以

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’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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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’并可

以责令恢复原状;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
责任人员’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”和《湛江市生态环境局环境
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标准（修订）》第257项‘‘建设项目

已投入生产或使用尚未造成环境污染的’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

3％以上4％以下罚款’’规定’决定对你公司未依法报批危废贮

存仓库一和仓库二建设项目环评文件’擅自开工建设环境违法

行为处总投资额（128万元）百分之三的罚款人民币叁万捌仟

肆佰元整（等38’400.00）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（2016年修正）第六十九条“违反本法规定’建设项目需要

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

验收不合格’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’由审批该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

产或者使用’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°’’和《湛江市生态

环境局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标准（修订）》103项“污

染防治设施未建成,主体工程投入生产或使用’且未造成环境

污染的’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’’的规定’决定对你公

司临时危废贮存仓库一和仓库二需要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

染环境防治设施未建成’主体工程即投入使用的环境违法行为

处罚款人民币肆万元整（剿0’0＂00）的行政处罚°

（三）依据《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第五十

二条第三款“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’使用不符

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技术规范的场所堆放｀贮存、处置固体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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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’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’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°’’和《湛江市生态环境

局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标准（修订）》第320项‘‘涉

案数量10吨以上的’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’’规定’

决定对你公司使用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技术规范的临时危

废贮存仓库一和仓库二堆放、贮存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处

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（等100’000.00）的行政处罚°

（四）依据《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第四十

九条“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’产生固体废物的重点

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公开或者未如实公开固体

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’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责令改正’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’并予以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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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°’’和《湛江市生态环境局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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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（修钉》第虱5项“产生危险废物的’一年内同类违法行
. 、 豁《

为次数2次以下kf包括0次）的’处罚款15万元以上18万元

以鞠鹅辩》决定对你公司未定期如实向社会公开其
产生的固废秒类〈′数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处置情况’以及固废污

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信息的环境违法行为处罚款

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整（等160’000.00）的行政处罚。

上述四项处罚共计人民币叁拾叁万捌仟肆佰元整

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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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幕338’400.00）°

三｀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根据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》的规定’你

公司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’到指定银行缴纳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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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’我局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‖加处

罚款°

四｀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’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

日内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或者向湛江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’

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°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’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

的执行°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’不提起行政诉讼’又不履行

本处罚决定的’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°

联系地址:湛江市人民大道中32号

联系电话: 3385518、 33908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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